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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初判
於發生車禍起３０日後，得向本府
交通警察隊申請「道路交通事故初
步分析研判表」做為調解佐證資料

申請鑑定
於發生車禍六個月內，得向新北市
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申請事故鑑
定。
註：如已提司法訴訟或已在司法機
關審理中，則由管轄法院移送鑑定

申請覆議
當事人於收到鑑定書３０日內，如
有異議，得向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
鑑定覆議委員會申請覆議，如由司
法機關辦理者，應向囑託機關申請
覆議(以一次為限)

委託
車禍發生，應即時向車輛保養中心
申請車禍善後處理協助。
附件：駕照、行照、保險卡、相片
　　　當事人登記聯單、救護紀錄
　　　表(有患者時)、理賠申請書

查詢事故處理情形
於發生車禍7日後，得向警察處理
單位查詢事故處理情形，並可申請
閱覽或核發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
現場相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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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(判決)後處置及任務分工
指揮中心：消防署資料核備
秘書室：維修費用追償
民力運用、
大(中)隊：各單位所屬人員之
　　　　　後續理賠事宜
車保中心：車輛維修、案件管
　　　　　制、保險理賠、協
　　　　　助有功人員敘獎
肇事單位：建立車輛案件資料
　　　　　(提供秘書室追償)
　　　　　、案例教育等

註：有關車輛維修部分，車保
　　中心得視情況於尚未和解
　　前協助維修，待案件決議
　　後移請秘書室追償維修費
　　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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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事後處置及任務分工
指揮中心：連絡、通報
督察室：慰問、肇事人員懲處
　　　　調查
秘書室：法律諮詢、協助調解
　　　　(訴訟)、國家賠償
人事室：協助申請醫療補助
公共關係科：輿情聯繫、媒體
　　　　溝通
民力運用科、
大(中)隊：各單位所屬人員之
　　　　慰問、調解等相關事
　　　　宜、案件進度追蹤
車保中心：車輛維修、申請保
　　　　險理賠、協助調解

當事人視法院判決情形，若有異議得提出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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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之一 


